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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9-022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

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君天恒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

天恒讯”）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获

中国证监会核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向共青城浩翔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182 号），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9,569,732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13.48 元，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8,999,987.36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9,496,150.90元（不

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9,503,836.46 元。上述发行募集资金已

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全部到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

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的了天健验[2018]3-75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公司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1,848 万元，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

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标的资产在建项

目建设，但鉴于实际到位募集资金小于计划募集资金，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调整相关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调整后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情况如下： 

 



 

 2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

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19,500.00 19,500.00 7,800.00 

2 本次交易涉及的税费及中介费用 3,000.00 3,000.00 2,921.13 

3 

标的

资产

在建

项目

建设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744.00 2,547.00 - 

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埋嵌关键技术研究项目 3,162.00 2,261.00 2,178.87 

大功率电机驱动电源器件的模块化项目 6,945.00 5,223.00 - 

高可靠性电机控制隔离通讯模块化项目 7,231.00 5,155.00 - 

高压功率 MOSFET 模块化项目 6,528.00 4,162.00 - 

合计 62,110.00 41,848.00 12,900.00 

三、拟取消实施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公司拟分别投资 2,547 万元、5,223 万元、5,155 万元和 4,162 万元建设“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大功率电机驱动电源器件的模块化项目”“高可靠性电机控制隔

离通讯模块化项目”和“高压功率 MOSFET 模块化项目”。目前上述项目尚未进

行募集资金的投入。 

四、取消实施募投项目的原因和影响 

受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影响，公司未足额募集计划募集的资金额度，无法使用

募集资金实施该等项目。结合实体经济发展行情，并根据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深圳市鼎泰浩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泰浩华”）自有资金情况，尚未能

以自有资金实施该等项目。根据鼎泰浩华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及相关建设项目的

轻重缓急情况，并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审慎考虑，鼎泰浩华拟取消实施

上述 4 项募投项目。 

取消实施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影响鼎泰浩华及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

开展。待后续鼎泰浩华发展阶段成熟，且需求更为明确后，公司再行考虑投资建

设上述相关项目。 

五、关于取消募投项目后相关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 

根据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本次相关募投项目取消后，并未存在结余

募集资金，故不涉及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相关结余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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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未能足额募集计划募集的资金额度，故无法使用募集资金实施“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大功率电机驱动电源器件的模块化项目”“高可靠性电机控制隔

离通讯模块化项目”和“高压功率 MOSFET 模块化项目”等项目。 

本次取消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及实际情况所作

出的合理决策，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相关募投项目取消后，

不存在结余募集资金，故不涉及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相关结余募集资金的使

用安排。本次取消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取消实施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并一致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未能足额募集计划募集的资金额度，因此无法使用募集资金实施“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大功率电机驱动电源器件的模块化项目”“高可靠性电机控制

隔离通讯模块化项目”和“高压功率 MOSFET 模块化项目”等项目。 

本次取消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及实际情况所作

出的合理决策，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相关募投项目取消后，

不存在结余募集资金，故不涉及取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相关结余募集资金的使

用安排。本次取消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全体监事会成员同意取消实施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取消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基于公司实际到位募集资金小于计

划募集资金实际情况的审慎决定，取消实施该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影响鼎泰

浩华及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尚需获得

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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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9 日 


